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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

送达董事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

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要求和条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2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

全部股东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廊坊百川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万鸿集团

39.94%

的股份

,

成为万鸿集团控股股东

,

王东海直接和间接持有万鸿集团

53.09%

的股份

,

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与实际控制人曹飞是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

,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3

、《关于逐项审议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本次交易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百川燃

气”

)100%

的股权

,

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建设项目的投资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

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步实施

,

任何

一项方案未获通过或未能实施

,

另一项方案将不予实施

;

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通过与实施为前提

,

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

影响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一

)

重大资产置换

(1)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百川燃气全体股东。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2)

拟置出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为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

具体范围以银信评估出具的《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为准。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3)

拟置入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为百川燃气

100%

股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4)

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作价均以交易基准日

(

审计、评估基准日

)

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

由交

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基准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根据银信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5,396.09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5,396.09

万元

;

根据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408,565.00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08,565.00

万元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为

393,168.91

万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5)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将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

即置出资产

)

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交易基准日经审计、评估的百川燃气

100%

股权

(

即

置入资产

)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6)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置入资产作价高于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

393,168.91

万元

,

由公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百川燃气剩余股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7)

期间损益

依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

对标的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标的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标的

资产的过渡期间

;

对拟置出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拟置出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拟置出资产的过渡期间。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万鸿集团享有

,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内部各方按其于上述协议签订时在百川燃气的持股比例承

担

,

并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万鸿集团予以补偿

;

拟置出资产于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及其任何金额、数量、科目、形态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均由交易对方承

担或享有

,

交易对方同意按照拟置出资产于资产交割日的现状承接拟置出资产

,

无论该等现状与拟置出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的状态存在何种差别。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8)

万鸿集团的人员安排

万鸿集团全部员工

(

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

)

的劳动关系

,

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

,

仍保持不变。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公司将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

产的差额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百川燃气全体

38

名股东

,

由百川燃气全体股东认购

,

认购价格为置入资产作价高于置出资产的差额

393,168.91

万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万鸿集团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6.47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5)

发行数量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

本次发行价格

,

不足一股的

,

尾数舍去取整。

据此该等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607,679,922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6)

本次发行对价股份分配情况

发行人需向百川燃气售股股东支付股份对价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１

百川资管

３６５

，

０６３

，

２０３

２

王东海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４９７

３

中金佳泰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４

王东江

１６

，

００９

，

４７６

５

王东水

１４

，

２４１

，

６２９

６

秦 涛

６１８

，

１３２

７

韩 啸

６１８

，

１３２

８

马福有

６１８

，

１３２

９

张德文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０

李金波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１

介保海

３７０

，

８７５

１２

付胜利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３

宋志强

６１

，

８１８

１４

沈亚彬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５

贾占顺

２４７

，

２５５

１６

肖 旺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７

符智伟

１２３

，

６２１

１８

张志飞

１８５

，

４３９

１９

叶海涛

４９４

，

４９６

２０

刘宗林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１

杨国忠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２

王利华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３

贾俊霞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４

李 祥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５

高广乔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６

郭淑城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７

袁伯强

４９

，

４４５

２８

窦彦明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９

贾俊青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０

尹志强

２４

，

７２９

３１

侯丙亮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２

王文泉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３

杨久云

２４

，

７２９

３４

高立朝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５

李俊猛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６

马娜敬

１８５

，

４３９

３７

金万辉

６１

，

８１８

３８

陈卫忠

１６０

，

７０８

合计

６０７

，

６７９

，

９２２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7)

对价股份的锁定期

由于发行对象中王东江、王东水为王东海胞弟

,

王文泉是王东海的叔父

,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上述人员和王东海构成一致行动人。百川资管、

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

行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若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时

,

本人

/

本企业业绩补偿义

务尚未履行完毕

,

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届满之日

;

”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上述股份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

”

3)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4)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发行对象中介保海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前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后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转让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以及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

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其他发行对象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8)

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9)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10)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本次交易前万鸿集团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万鸿集团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11)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对标的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标的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标的资产的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

万鸿集团享有

,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百川燃气内部股东各方按其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订时在百川燃气的持股比例承担

,

并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万鸿集团予以补偿。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12)

业绩补偿安排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中的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

,

即补偿义务主体

,

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补偿义务主体对置入资产的净利润

(

指归

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承担补偿义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1)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本次置入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及其后连续二个会计年度

,

若本次交易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

期间为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

若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2)

盈利承诺

补偿义务主体承诺置入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

不低于信

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的同期合计预测净利润。根据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４９

，

３５８．４９ ５８

，

１７５．６７

如置入资产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数

,

即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１６

年度合计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与

２０１７

年度合计

累计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８８

，

７１５．４４ １４６

，

８９１．１１

补偿义务主体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万鸿集团股份对万鸿集团进行补偿。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3)

补偿方式

如置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

,

万鸿集团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直接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4)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股份补偿数量

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总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运用中

,

应遵循

: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置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

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认购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因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获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补偿义务主体承诺于上述事由确定

后

2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指万鸿集团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认购对象之外的万鸿集团股东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股份数后万鸿集团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得赠予股份。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5)

减值测试后的股份补偿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后

,

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若期末减值额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利润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

总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数

,

补偿义务主体将另行补偿股份

,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

利润

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配套资金认购部分

)

。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6)

补偿股份的调整

各方同意

,

若万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

各补偿义务主体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第四条、第五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对应的在股份回购实

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

,

应随之赠送给万鸿集团

;

若万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第五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

股或转增比例

)

。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13)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

三

)

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

,

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万鸿集团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87,360

万元

,

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比例为

17.62%,

未超过

100%

。在募集配套资金中

,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0,023.28

万元

,

占募集配套资金的比例为

22.92%,

未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30%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2)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本次配套融资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相应股份。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3)

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曹飞与百川资管。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4)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5)

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即

8.32

元

/

股。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

格与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6)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

10,500

万股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１

曹飞

８

，

５００ ７０

，

７２０

２

百川资管

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６４０

合计

１０

，

５００ ８７

，

３６０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7)

锁定期

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对象曹飞、百川资管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融资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固安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项目、三河市东市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香河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永清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准。

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

,

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解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9)

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

,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4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

,

董事会认为

: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

已取得了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

文件

,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已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2)

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合法持有注入资产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百川燃气目前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公司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成为持股型公司

,

将持有百川燃气

100%

的股权

,

百川燃气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5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

(

证监发〔

2013

〕

61

号

)

的要求

,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自查论证后认为

,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百川燃气

100%

的股权对应的经营实体为股份有限公司

,

且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32

号

)

规定的发行条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6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且在本次重组完成前

,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曹飞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东海

,

本次

重组将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本次重组达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相关规定

,

构成借壳上市。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7

、《关于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定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8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百川燃气的控股股东、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及王文泉签署附条件生效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9

、《关于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百川燃气的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0

、《关于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曹飞、百川资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1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

固安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项目

３２

，

５１３．００ ３２

，

２４１．５３

２

香河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３

永清县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６

，

０８３．９６ ５

，

７２１．８９

４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６

，

０２５．００ ６

，

０１３．５１

５

三河市东市区天然气利用工程

１０

，

０２６．０３ ９

，

９０１．７９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合计

８８

，

１２９．２７ ８７

，

３６０．００

本次重组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重组的实施。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

,

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解决

,

募投

项目详细情况已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中进行披露。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公司已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对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评估

,

银信已分别出具了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366

号《评估报告》与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本公司董事会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的前提下

,

分别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等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1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

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

)

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为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具有较

为丰富的业务经验

,

能够胜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所出具的评估

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假设前提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目的是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定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

评估过程中对置出资产采用资产进

出法进行评估

,

对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

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评估

方法选用恰当。

4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原

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用的折现率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

评估价值公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等报告的议案》。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置入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66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1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2

号《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3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万鸿集团进行审计出具了众环审字

(2015)011687

号《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置出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拟置出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对置入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同意董事会将前述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作为向其提交的申报材料。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上述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一切有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

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

场情况

,

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事宜

;

(2)

决定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3)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股份登记、锁定和上市事宜

,

以及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产权变更手续等

;

(4)

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其他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调整

;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办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6)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

,

决定和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

长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日。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表决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因参与本次重组所触发的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义务》。

本次重组完成后

,

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30%,

触发了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义务。

鉴于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

,

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

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确保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此外

,

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已作出股权锁定承诺。

为了本次交易顺利实施

,

因此

,

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取得股东大会上述批准后

,

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以要约

方式收购的申请

;

律师就有关行为发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经公司信息披露后

,

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

泉可凭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行政许可决定

,

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新增股份登记等相关事项。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7

、《关于重新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为了规范治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

公司重新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重

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8

、《关于重新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了规范治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

公司重新修订了《公司章程》。

具体修订内容公司已在《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5-061)

中予以详细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19

、《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

,

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13]43

号

)

及《公司章程》的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充分考虑本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

,

制定了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

20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定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158

号楚源东湖酒店会议室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已在《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060)

中予以详细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审议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

关联董事曹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81� � �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5-059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监

事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监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

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要求和条件。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2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

全部股东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廊坊百川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万鸿集团

39.94%

的股份

,

成为万鸿集团控股股东

,

王东海直接和间接持有万鸿集团

53.09%

的股份

,

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与实际控制人曹飞是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

,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3

、《关于逐项审议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本次交易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百川燃

气”

)100%

的股权

,

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建设项目的投资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

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步实施

,

任何

一项方案未获通过或未能实施

,

另一项方案将不予实施

;

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通过与实施为前提

,

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

影响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一

)

重大资产置换

(1)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百川燃气全体股东。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2)

拟置出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为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

具体范围以银信评估出具的《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为准。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3)

拟置入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为百川燃气

100%

股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4)

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作价均以交易基准日

(

审计、评估基准日

)

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

由交

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基准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根据银信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5,396.09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5,396.09

万元

;

根据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408,565.00

万元

,

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08,565.00

万元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为

393,168.91

万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5)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将全部资产及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

(

即置出资产

)

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交易基准日经审计、评估的百川燃气

100%

股权

(

即

置入资产

)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6)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置入资产作价高于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

393,168.91

万元

,

由公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百川燃气剩余股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7)

期间损益

依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

对标的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标的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标的

资产的过渡期间

;

对拟置出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拟置出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拟置出资产的过渡期间。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万鸿集团享有

,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内部各方按其于上述协议签订时在百川燃气的持股比例承

担

,

并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万鸿集团予以补偿

;

拟置出资产于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及其任何金额、数量、科目、形态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均由交易对方承

担或享有

,

交易对方同意按照拟置出资产于资产交割日的现状承接拟置出资产

,

无论该等现状与拟置出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的状态存在何种差别。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8)

万鸿集团的人员安排

万鸿集团全部员工

(

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

)

的劳动关系

,

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

,

仍保持不变。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公司将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

产的差额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百川燃气全体

38

名股东

,

由百川燃气全体股东认购

,

认购价格为置入资产作价高于置出资产的差额

393,168.91

万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万鸿集团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6.47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5)

发行数量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

本次发行价格

,

不足一股的

,

尾数舍去取整。

据此该等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607,679,922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6)

本次发行对价股份分配情况

发行人需向百川燃气售股股东支付股份对价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１

百川资管

３６５

，

０６３

，

２０３

２

王东海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４９７

３

中金佳泰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４

王东江

１６

，

００９

，

４７６

５

王东水

１４

，

２４１

，

６２９

６

秦 涛

６１８

，

１３２

７

韩 啸

６１８

，

１３２

８

马福有

６１８

，

１３２

９

张德文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０

李金波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１

介保海

３７０

，

８７５

１２

付胜利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３

宋志强

６１

，

８１８

１４

沈亚彬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５

贾占顺

２４７

，

２５５

１６

肖 旺

４９４

，

４９６

１７

符智伟

１２３

，

６２１

１８

张志飞

１８５

，

４３９

１９

叶海涛

４９４

，

４９６

２０

刘宗林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１

杨国忠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２

王利华

２４７

，

２５５

２３

贾俊霞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４

李 祥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５

高广乔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６

郭淑城

１２３

，

６２１

２７

袁伯强

４９

，

４４５

２８

窦彦明

３７０

，

８７５

２９

贾俊青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０

尹志强

２４

，

７２９

３１

侯丙亮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２

王文泉

２４７

，

２５５

３３

杨久云

２４

，

７２９

３４

高立朝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５

李俊猛

３７０

，

８７５

３６

马娜敬

１８５

，

４３９

３７

金万辉

６１

，

８１８

３８

陈卫忠

１６０

，

７０８

合计

６０７

，

６７９

，

９２２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7)

对价股份的锁定期

由于发行对象中王东江、王东水为王东海胞弟

,

王文泉是王东海的叔父

,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上述人员和王东海构成一致行动人。百川资管、

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

行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若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时

,

本人

/

本企业业绩补偿义

务尚未履行完毕

,

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届满之日

;

”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上述股份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

”

3)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4)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发行对象中介保海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前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后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

,

则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转让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以及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

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其他发行对象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8)

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9)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10)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本次交易前万鸿集团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万鸿集团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11)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对标的资产而言

,

自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至标的资产交割日

(

含交割日当日

)

的期间为标的资产的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

万鸿集团享有

,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百川燃气内部股东各方按其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订时在百川燃气的持股比例承担

,

并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万鸿集团予以补偿。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12)

业绩补偿安排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中的百川资管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

,

即补偿义务主体

,

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补偿义务主体对置入资产的净利润

(

指归

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承担补偿义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1)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本次置入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及其后连续二个会计年度

,

若本次交易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

期间为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

若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当日

)

实施完毕

,

则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2)

盈利承诺

补偿义务主体承诺置入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

不低于信

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的同期合计预测净利润。根据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４９

，

３５８．４９ ５８

，

１７５．６７

如置入资产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数

,

即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

与

２０１６

年度合计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与

２０１７

年度合计

累计预测净利润（万元）

３９

，

３５６．９６ ８８

，

７１５．４４ １４６

，

８９１．１１

补偿义务主体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万鸿集团股份对万鸿集团进行补偿。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3)

补偿方式

如置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

,

万鸿集团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直接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4)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股份补偿数量

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总数

÷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运用中

,

应遵循

: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置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

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认购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因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获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补偿义务主体承诺于上述事由确定

后

2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指万鸿集团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认购对象之外的万鸿集团股东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主体持有的股份数后万鸿集团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得赠予股份。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5)

减值测试后的股份补偿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后

,

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若期末减值额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利润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

总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数

,

补偿义务主体将另行补偿股份

,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

利润

补偿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以所持百川燃气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

(

不含配套资金认购部分

)

。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6)

补偿股份的调整

各方同意

,

若万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

各补偿义务主体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第四条、第五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对应的在股份回购实

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

,

应随之赠送给万鸿集团

;

若万鸿集团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

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第五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

股或转增比例

)

。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13)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

三

)

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

,

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万鸿集团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87,360

万元

,

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比例为

17.62%,

未超过

100%

。在募集配套资金中

,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0,023.28

万元

,

占募集配套资金的比例为

22.92%,

未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30%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2)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本次配套融资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相应股份。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3)

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曹飞与百川资管。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4)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5)

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即

8.32

元

/

股。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

格与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6)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

10,500

万股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１

曹飞

８

，

５００ ７０

，

７２０

２

百川资管

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６４０

合计

１０

，

５００ ８７

，

３６０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7)

锁定期

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对象曹飞、百川资管承诺如下

:

1)

“本人

/

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该股份登记至本人

/

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

2)

“如本次交易因本人

/

本企业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人

/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上述股份

;

”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量

,

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融资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固安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项目、三河市东市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香河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永清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准。

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

,

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解决。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9)

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

,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通过

4

、《关于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定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5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百川燃气的控股股东、王东海、王东江、王东水及王文泉签署附条件生效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6

、《关于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百川燃气的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7

、《关于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曹飞、百川资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8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

固安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项目

３２

，

５１３．００ ３２

，

２４１．５３

２

香河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项目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１３

，

４５８．００

３

永清县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利用工程

二期

６

，

０８３．９６ ５

，

７２１．８９

４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６

，

０２５．００ ６

，

０１３．５１

５

三河市东市区天然气利用工程

１０

，

０２６．０３ ９

，

９０１．７９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２０

，

０２３．２８

合计

８８

，

１２９．２７ ８７

，

３６０．００

本次重组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重组的实施。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

,

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解决。募

投项目详细情况已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中进行披露。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9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公司已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对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评估

,

银信已分别出具了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366

号《评估报告》与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本公司董事会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的前提下

,

分别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等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1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

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

)

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为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具有较

为丰富的业务经验

,

能够胜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所出具的评估

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假设前提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目的是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定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

评估过程中对置出资产采用资产进出法

进行评估

,

对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

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评估方法

选用恰当。

4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原

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用的折现率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

评估价值公允。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1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等报告的议案》。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置入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66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1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2

号《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711313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万鸿集团进行审计出具了众环审字

(2015)011687

号《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置出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5)

第

366

号《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拟置出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对置入资产进行评估而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

610

号《百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同意将前述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作为向其提交的申报材料。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11

、《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

,

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13]43

号

)

及《公司章程》的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充分考虑本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

,

制定了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81� � �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0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7

月

31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7

月

31

日

9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158

号楚源东湖酒店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

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

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２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００

关于逐项审议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３．０１

重大资产置换

√

３．０２

交易对方

√

３．０３

拟置出资产

√

３．０４

拟置入资产

√

３．０５

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

３．０６

资产置换

√

３．０７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

３．０８

期间损益

√

３．０９

万鸿集团的人员安排

√

３．１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３．１１

发行方式

√

３．１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１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３．１４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３．１５

发行数量

√

３．１６

本次发行对价股份分配情况

√

３．１７

对价股份的锁定期

√

３．１８

上市地点

√

３．１９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３．２０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

３．２１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

３．２２

业绩补偿安排

√

３．２３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

３．２４

盈利承诺

√

３．２５

补偿方式

√

３．２６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股份补偿数量

√

３．２７

减值测试后的股份补偿数量

√

３．２８

补偿股份的调整

√

３．２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

３．３０

募集配套资金

√

３．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３２

发行方式

√

３．３３

发行对象

√

３．３４

定价基准日

√

３．３５

定价方式

√

３．３６

发行数量

√

３．３７

锁定期

√

３．３８

募集资金用途

√

３．３９

上市地点

√

３．４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

４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

５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

＞

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

７

关于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８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９

关于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１０

关于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

１２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１３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等报告的议案

√

１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１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东海及王东江、 王东水、王

文泉因参与本次重组所触发的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义务

√

１７

关于重新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

＜

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

１８

关于重新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９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5

年

7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2

、 特别决议议案

:1

至

16

、

18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至

19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1

至

7

、

10

至

1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曹飞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

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６８１

万鸿集团

２０１５／７／２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

凭身份证明、有效资格证明和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

。

(2)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出席。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除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效证件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下午

5:00

之前到本公司登记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以

2015

年

7

月

30

日下午

5:00

之前本公司收到为

准

)

。

六、 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武汉市汉阳区阳新路特一号

联系单位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王丹凤

联系电话

:027-88066666

(2)

出席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6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关于逐项审议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

３．０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３．０２

交易对方

３．０３

拟置出资产

３．０４

拟置入资产

３．０５

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３．０６

资产置换

３．０７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３．０８

期间损益

３．０９

万鸿集团的人员安排

３．１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３．１１

发行方式

３．１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１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３．１４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３．１５

发行数量

３．１６

本次发行对价股份分配情况

３．１７

对价股份的锁定期

３．１８

上市地点

３．１９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３．２０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３．２１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３．２２

业绩补偿安排

３．２３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３．２４

盈利承诺

３．２５

补偿方式

３．２６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股份补偿数量

３．２７

减值测试后的股份补偿数量

３．２８

补偿股份的调整

３．２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３．３０

募集配套资金

３．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３２

发行方式

３．３３

发行对象

３．３４

定价基准日

３．３５

定价方式

３．３６

发行数量

３．３７

锁定期

３．３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３９

上市地点

３．４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４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５

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二章

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重组报告书

＞

（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８

关于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９

关于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１２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

１３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等报告的议案

１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１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东海及王东江、王东水、王文泉因参

与本次重组所触发的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义务

１７

关于重新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

＜

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

和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１８

关于重新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９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证券代码:600681� � �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1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万鸿集团”

)

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改如下

:

一、原第十三条为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对酒店业、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进行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

装饰装修

;

房屋租赁

;

园林绿化

(

凭资质证

经营

);

商品房销售

(

凭资质证经营

);

物业管理

;

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

现修改为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对酒店业、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的投资

;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

;

室内外装饰装修

;

房屋租赁

;

园林绿化

;

商品房销售

;

物业管理

;

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

。

二、原第五十七条为

: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

,

不得

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

现修改

第五十七条

: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

始时间

,

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

不得变更。

三、原第九十一条为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

现修改为

:

第九十一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

的名义持有人

,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四、原第一百四十六条为

: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

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

费用由公司承担。

现修改为

: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

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

费用由公司承担。

五、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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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具体详情见公司同日公告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因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将继续停牌

,

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通

知复牌。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16日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万鸿集团

股票代码

:600681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金佳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

(

有限合伙

)

住所

: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皇冠广场

3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102-1

通讯地址

: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皇冠广场

3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102-1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

二零一五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所涉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须取得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面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鸿集团 指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佳泰 指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金佳泰拟向万鸿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７５

，

９５９

，

９９０

股，发行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

例为

７．８８％

。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书 指 万鸿集团出具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５５

号皇冠广场

３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１０２－１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５５

号皇冠广场

３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１０２－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梁国忠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６４９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７２３０８４９－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１１６５７２３０８４９Ｘ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４５３９ １００ ０．０２％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６５．４１１８ １５

，

０００ ３．１２％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４

，

８８２．６３９９ ６１

，

８１０ １２．８８％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３０．８２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天津鹏翼鸿泰股权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

，

０７７．３２０９ ２１

，

４００ ４．４６％

温州天成控股有限公司

６

，

２０７．９６８７ １１

，

０００ ２．２９％

上海王狮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９２５．７８８３ １０

，

５００ ２．１９％

天津鸿石金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９２５．７８８３ １０

，

５００ ２．１９％

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８９１．６００７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佛山市顺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９２５．７８８３ １０

，

５００ ２．１９％

浙江义乌尊旺工贸有限公司

１９

，

１８８．２６６９ ３４

，

０００ ７．０８％

马鞍山市长泰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８

，

４６５．４１１８ １５

，

０００ ３．１２％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７００．０４３９ １０

，

１００ ２．１０％

苏州璞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

，

０７９．６２７９ １０

，

１００ ２．１０％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３０．８２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青岛卓翱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

，

２１８．０３９５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４２％

宁波美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

，

９３０．８２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６４３．６０７９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５６

，

４３６．０７９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３％

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６４３．６０７９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合计

２７６

，

５２０．９１７７ ４８０

，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三、产权控制关系

（下转B7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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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